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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构建家庭性别公正伦理是有效推进家庭文明建设，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基石。家庭伦理发展诉求

从两性平权趋向性别公正，反映了对我国男女平等理论及实践的反思和对西方女性主义平等观的借鉴。随之，

性别公正对新时代我国家庭伦理建设的意义更为凸显。但夫妻间相对资源禀赋的性别结构及性别角色认知状况

制约着家庭性别伦理公正性的实现。应对这些挑战，要以建构社会性别主流化主导下的家庭政策体系为根本、

以夯实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及倡导家庭性别公正理念为依托、以家庭成员自觉的性别公正伦理道德实践为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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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号召推进家庭

文明建设，提出“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同促进

男女平等发展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

我国妇女事业发展具有更丰富的时代内涵”［1］，强

调要“认真研究家庭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把推进家庭工作作为一项长期任务抓实抓好”［2］。

构建家庭“性别公正”伦理正是有效推进家庭文

明建设、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夯实社会公正

的重要基石。尽管伴随新时代男女平等理论与实

践的深入推进，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已取

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受经济社会转型影响及父权

制传统性别文化规范制约，当前我国家庭性别公

正缺失现象依旧普遍。因此，立足性别公正视

域，深入探讨新时代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

问题，对于加强家庭文明建设、实现社会公正以

及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性别公正”在我国当代家庭

伦理建设中的提出背景

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男女平等、尊重妇

女的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同时针对妇女的歧视

依然存在。”［2］对于曾经深受“男尊女卑”陈规陋

习束缚的中国来说，强调现代语境中的“性别公

正”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家庭伦理视域

下的“性别公正”作为表征男女家庭成员性别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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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平衡性和恰当性的重要范畴，其核心意涵是主

张在家庭性别伦理建设中，应秉承男女“价值无

差别”、活动“领域无限制”的性别平等理念，在

尊重两性生理及社会文化差异基础上，以“不偏

不倚、一视同仁”为核心要求，以尊重两性“自

由选择”意愿为原则，对男女两性的家庭、社会

角色以及“权利与义务”、“贡献与回报”等资源

按一定比例公平合理分配，并在必要情况下进行

适度补救性调节，以达成“同等情况同等对待、

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使男女家庭成员都“得其所

应得”的理念、原则、制度、法律、政策、状态

和结果。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对家庭伦理的

诉求从“两性平权”到“性别公正”的趋势日益

明显，这既反映了对新中国男女平等理论及其实

践的反思和深化，又与西方社会性别／女性主义

理论的引进与借鉴密切相关。

改革开放前，依据传统马克思主义建构的

“男女平等”法律、政策明确规定我国女性在各领

域享有与男性平等权利，极力倡导女性走出家

庭、积极投身社会生产，向男性看齐的“铁姑

娘”受到大力追捧，尽管这对增强我国女性独立

性和翻身解放、对颠覆“男主外、女主内”传统

家庭性别分工模式及文化观念贡献巨大，但这种

女性解放仍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安排，女性虽以

男性基准进入生产领域，但未跻身国家公共话语

生产领域，同时男性也未在家庭中承担起相应的

家务劳动。这种将女性解放等同于女性就业、片

面追求与男性等同性的男女平等理念，忽视了两

性生理差异，许多就业女性因劳动强度增加而身

心受损，实则是形式平等掩盖下的事实上的不平

等，对女性而言显然不公正。

20世纪80年代，一贯受到国家保护的女性地

位及其就业等保障遭遇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

猛烈冲击，女性下岗生活难、男女收入差距大、

女性家庭地位降低、打工妹问题凸显等女性受歧

视问题频发。面对理论与实践脱节造成的困惑，

自我意识觉醒的女性开始质疑和挑战“男女平

等”这一传统女性解放意识形态，重新反思新时

代下“女性解放”的应有意涵，呼吁中国女性意

识的觉醒应“使‘妇女’成为一个与‘阶级’并

行的独立的范畴”［3］ 96-97，通过削弱性别与阶级之

间的关联，女性解放理论与“性别差异”挂钩，

与原先男性基准的“男女平等”理念脱钩，两性

自然差异的因素被重新强调，这种“分离”需求

随着经济转型愈加强烈。1988年中国妇女六大召

开后，全国妇联审时度势，及时号召女性在家庭

及社会中要“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男女

平等话语开始转向突出女性特点的“自我发展”

口号。但进入 20世纪 90年代，我国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推进及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贫富差

距拉大、资源分配不均、区域发展不平衡使阶层

分化加大，男女间、男性内部及女性内部的不平

等关系愈加明显和复杂，性别不公正现象增多。

这种社会剧变必然要求“男女平等”分析重新考

虑阶层或阶级、区域、城乡、民族等因素，女性

诉求也就从单纯追求对家庭及社会利益分配的

“两性平权”发展到既要尊重“两性差异”“女性

间差异”，又要关注“相互交叉的多元差异”，以

保障任何女性的家庭及社会处境都比“平等的最

初安排”有所改善的性别公正话语。针对这一诉

求，2018年中国妇女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婚姻

家庭及社会其他领域的各项政策法规必须要“充

分考虑两性的现实差异和妇女的特殊利益，在保

障和改善民生中关注妇女需求，让尊重和关爱妇

女成为国家意志、公民素养和社会风尚”［4］。习

近平在会上强调：要“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最普通

的妇女特别是困难妇女身上，格外关心贫困妇

女、残疾妇女、留守妇女等困难妇女，为她们做

好事、解难事、办实事”［4］。由上可见，我国家

庭伦理从“两性平权”到追求“两性差异”和

“妇女间差异”的“性别公正”的发展趋势，正

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平等理论中阶级与性别、

平等与公正、群体与个体等诸多范畴内在矛盾不

断反思、重建和深化的结果，而这一过程又与当

代西方社会性别理念及女性主义平等观演进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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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吻合并深受其影响。

二战前秉承自由资本主义性别平等观的第一

波女性主义，在极力反对主流政治思想男性偏

见、积极追求两性法权平等的同时，不得不面对

这种普遍主义正义伦理造成的两性事实上的不平

等和忽视两性差异的本质主义困境。二战后对国

家资本主义父权制发起挑战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转

而追求承认男女差异的平等，明确提出标示男性

统治女性不平等权力结构的“社会性别”概念，

要求重新评估女性特质及其价值并予以肯定，“平

等与差异”议题由此被提上论辩日程；二十世纪

90年代以来信奉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进

而认识到，女性内部客观存在的种族、阶级、宗

教、文化差异使女性难以作为一个群体统一行

动，因而在指责社会性别概念“忽略阶级、种族

及文化的冲击及影响”的同时，强调在基本权利

平等的基础上，赋予性别平等“既强调性别差异

又强调女性间差异”意蕴，追求一种基于差异性

的合理的、正当的平等，而这种动态差异平等观

通常趋向于诉求“性别正义”或“性别公正”进

行表达。但这种观点由于过分追求“弃同求异”

而被视为“女性主体性被彻底摧毁而不利于女性

解放”，因而目前这种性别公正观又逐渐呈现出一

种“在顾及女性内部差异基础上寻求女性团结路

径”的辩证女性主义新趋向。

总体而言，由于当代西方社会性别理念及性

别平等观的演进逻辑与我国男女平等理论及其实

践有不谋而合之处，有助于解答我国学者对性别

平等理论及实践的困惑，因而汲取西方社会性别

理念及性别平等思想精华也就成为发展我国性别

平等理论的重要途径。尤其是以 1995年北京世妇

会为标志，我国正式将西方社会性别观点纳入决

策主流并作为发展战略广泛推行。这一时期引进

的社会性别理念核心是旨在规定差异而非追寻平

等的“承认差异”思想。正是受此影响，我国主

流话语开始强调男女性别差异和分化，并将马克

思主义女性理论阐释为运用性别观点分析女性问

题，原先“集体性别无意识”的男女平等概念逐

渐为被承认差异的性别平等概念所取代。同时，

面对我国社会分化及性别分层，西方关注女性内

部差异的性别平等观及正义理论也为国内学者探

究女性分层及性别公正问题提供了借鉴。本世纪

初，女性学界明确提出要建设一种强调基于差异

的平等、以性别公正为核心价值诉求、以建构和

谐性别关系为目标的先进性别文化，其实质是倡

导“一种需要接受基于不可更改的生物属性的自

然差异而导致的事实‘不平等’之上的正义价值

的评价与规导的制度安排和行动准则”［5］ 67。近年

来，伴随“公平正义”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战略构想的基本条件、“公正”被纳入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公正”作为国家主导

性权威话语从此进入囊括家庭性别伦理学在内的

妇女／性别研究领域，“男女平等”到“性别公

正”的发展诉求日趋凸显。总之，这一趋向不是

性别“差异性”完全取代性别“同质性”的过

程，而是将二者辩证融合、实现两性之间普遍性

公正和差异性平等之间动态平衡的过程。性别公

正是实现男女平等的手段，其目标归根结底是达

致实质性的男女平等。

二、新时代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理

建设的影响因素

伴随经济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

我们应当看到，步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男女两性

在城乡家庭经济、政治、婚恋情感及思想观念中

的性别角色、所处地位及对各领域“权利与义

务”、“贡献与回报”资源的享有和分配更加趋向

平等公正，但“男强女弱”、“男多女少”、“男高

女低”、“男主女从”的不平等传统家庭性别伦理

仍旧存在甚至凸显。笔者认为，涵盖收入、职

业、教育、情感等建构要素的夫妻间相对资源禀

赋的性别结构以及家庭性别角色及夫妻权力规范

意识是直接制约当前我国家庭性别伦理公正性实

现程度的两大主要因素。

（一）夫妻间相对资源禀赋的性别结构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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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公正的影响

“夫妻间相对资源禀赋的性别结构”范畴表征

的是基于对比夫妻双方各自拥有的资源获取能力

及实际占有量的性别差异。夫妻之间收入及职

业、受教育程度、情感投入等要素的相对资源禀

赋差异对我国家庭经济、政治、婚恋情感及性别

观念的公正伦理建构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1.夫妻间经济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经济关系是家庭伦理建设之根，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6］ 286

因此，夫妻经济收入及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差异无

疑对家务劳动承担、家庭事务决策权、个人事务

自主权及性别观念的公正性均有不同程度的影

响。第一，夫妻经济收入及家庭经济贡献的差异

对夫妻家务劳动时间影响显著。研究显示，工作

收入稳定的已婚女性比无收入已婚女性的能源获

取并占有的能力更强，承担的家务更少，家务劳

动时间更短；［7］ 而丈夫经济贡献更多的家庭，妻

子家务劳动时间显著高于经济贡献差不多的家

庭。可见，夫妻中拥有资源优势的一方可能会减

少或避免家务劳动，而相对“劣势”的一方可能

承担更多家务。第二，夫妻之间家庭收入、从事

职业及社会地位的相对资源禀赋差异对双方权力

关系家庭地位平等程度及个人自主权大小影响显

著。家庭经济贡献能增加丈夫家庭权力和影响

力，同样也能提高妻子在家庭各项事务上的话语

权和决定权。第三，夫妻之间家庭收入、从事职

业及社会地位的相对资源禀赋差异对夫妻确立公

正性别观念影响显著。性别观念与人们在劳动实

践中形成的经济地位密切相关。刘爱玉、佟新等

许多学者认为：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低、家庭经

济贡献及职业地位小于丈夫的妻子，其性别分工

观念相对传统和落后；而婚前家庭经济地位越

高、婚后对家庭经济贡献及职业地位与丈夫差不

多或大于丈夫的妻子，其性别分工观念则呈现更

为进步和平等的态势。［8］ 232，235

2.夫妻间教育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

第一，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家务平等分担

具有重要的独立影响。大多实证研究认为，相对

资源论的“教育资源优势有助于降低个人承担的

家务劳动量”这一论断具有较强解释力：牛建林

指出，“夫高妻低”的教育匹配不利于打破“男外

女内”固化模式和实现家务分工平等化，而“夫

妻相同”“夫低妻高”的教育匹配则能不同程度地

推动男性平等分担家务。［9］ 这表明提高女性受教

育程度是推动家务性别分工公正化的最直接力

量。第二，夫妻受教育程度差异对家庭性别政治

地位的平等建构有一定影响。教育程度同于或高

于丈夫的女性由于更有能力获取社会参与途径及

资源，因而她们对丈夫及家庭不再存有强大依附

性。同时社会地位的提升有助于她们形成更为独

立的自主意识和平等诉求，并有能力获得更为平

等的家庭地位及更为积极的主观感受。

3.夫妻间情感资源禀赋差异的影响

夫妻在家庭生活中情感投入大小及其差异对

家务劳动承担及家庭权力分配平衡性密切相关，

也是制约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实现程度不可忽视的

重要因素。第一，夫妻情感投入与家务劳动分担

之间关系显著。情感资源如同收入、教育资源，

也对夫妻家务劳动承担相对独立地发挥影响。可

以说，家务劳动应被视为体现夫妻契约关系情感

本质和维系、发展夫妻情感关系的一种情感劳

动，而非纯粹简单的理性劳动付出，或者是全然

根据物质经济及教育资源状况而理性精明算计的

结果。第二，相对情感资源与家庭权力获得也具

有一定关系。婚姻需求和依赖理论认为，夫妻中

情感付出更多、更重视婚姻的一方，往往因更担

心配偶变心而更易不惜失去权力去顺从对方，而

付出较少感情或对婚姻缺乏兴趣的一方往往可以

更自由、更有效地控制和利用自身拥有的资源，

在婚姻关系中占据优势权力地位。传统女性通常

将婚姻视为终生归宿，婚后经济和感情上则更多

依赖丈夫，更需要坚守家庭，因此放弃权力或接

受配偶支配的概率更大。

（二）传统性别角色及规范对我国家庭性别公

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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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步和性别平等观念的

增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不平等性别角

色观念及规范已不再占据统治地位，但近十年来

由于社会转型期国家就业模式的更新、市场竞争

的加剧及大众传媒对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助推等因

素［9］的综合作用，传统性别角色意识不但未衰

落，反而呈更加定型化态势，这种传统性别文化

“回潮”趋势的凸显对新时代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

理建设造成了不利影响。

1.传统性别角色及规范对家务劳动承担及工

作—家庭冲突的影响

通常情况下对家庭经济贡献越大、受教育程

度越高的女性家务劳动承担越少，但研究表明，

对此不能一概而论。妻子的相对高收入虽能减少

其家务劳动，但相对收入增幅超过一定范围时，

反而会增加妻子家务劳动。这种逆转实则由性别

观念造成。由于传统性别观念浓厚的人习惯于固

化男女气质与家庭性别分工之间联系，对“男外

女内”分工合理性深信不疑，所以当传统性别观

念浓厚的妻子比其丈夫对家庭经济贡献更大时，

就会将自己视为违背这种传统分工规范的“女强

人”，如果其丈夫也具有这种传统性别分工观念，

就会因其未能全面担负养家责任而自卑内疚，正

是为了弥补这种“性别角色偏差”，妻子才力求多

做家务来体现其女性特征以维持家庭的稳定；而

拥有现代化性别平等观念的妻子则不会因为成为

家庭经济支柱而与“男外女内”、“贤妻良母”、

“相夫教子”性别角色期待有强烈违和感，因而她

们并不刻意强求自己多做家务以平衡夫妻关系。

因此，夫妻家务劳动时间的多寡既与二者收入、

职业、地位、教育、情感、时间等相对资源禀赋

差异相关，又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传统性别角色

及规范这一独立因素影响的深浅，体现了夫妻相

对资源对比及性别角色意识的共同作用。

2.家庭性别角色及规范对当前我国家庭政治

性别公正的影响

目前，不论是家庭财产、基础教育及健康／

营养等供养和支持家庭成员生存发展的基本资源

分配，还是家庭重大事务决策权、个人事务自主

权及家庭实权感等家庭权力的分配，男女两性总

体上仍不够均衡公正，女性相比男性仍处边缘状

态。伴随当前社会转型及“夫为妻权”向“夫妻

平权”的过渡，我国个人社会性别角色态度出现

了“传统型”与“现代型”的分化。对男性而

言，许多“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父权制传

统性别意识浓厚的男性仍将自己视为当仁不让的

“一家之主”，仍将“三从四德”视为衡量贤妻良

母的标准，因而在家庭财产、教育及健康等资源

分配上往往“重男轻女”，而且在家庭重大事务处

理上常不顾妻子平等权力而自己说了算，致使一

些女性即使经济收入、学历、职位比丈夫更高，

也经常受制于或听命于丈夫。目前我国父权制文

化和传统性别观念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平等夫

妻权力关系的构建。相比男性，性别观念因素以

及性别化的行为选择对女性家庭权力的影响更

大，因此，帮助女性确立现代平等性别观念，是

实现家庭政治性别公正的关键。

3.传统性别观念回潮对当前我国家庭性别公

正理念的影响

尽管当前我国男女两性对性别公正观认同程

度存在性别差异，但调查发现，近十年来无论男

女对性别平等观念总体却趋向淡化和倒退，对

“男外女内”、“女子无才便是德”等诸多不平等传

统性别文化规范的认同率反而有所提高。传统性

别观念在当今我国各群体中普遍趋向回潮已是学

界共识和不争事实。原因有：其一，与我国女性

在当前日益深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的处

境及遭遇密切相关。女性进入职场后，因受制于

各种性别歧视规则而比男性更难晋升、更易失

业，尤其当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因时间、精力和生

理等因素限制而难以兼顾、倍感无奈时，就会不

得不为维持家庭生存保障，重拾“男主外，女主

内”的传统性别角色，放弃事业、回归家庭。其

二，当前我国家庭性别公正观念淡化直接源于传

统性别观念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复归。近年来出

于为中国市场经济强劲发展寻找文化动力归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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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传统文化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性别

文化被重新审视并在政府、学界、民间及市场中

蓬勃回归。在学术界，许多新儒学学派将儒家传

统的男权性别文化和家庭观念神话、本质化，对

当今许多人的性别观念回归传统产生了思想和理

论助推力。传统性别观念在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复

归则是导致当前我国男女家庭性别公正观念回落

的最直接原因，它对男女个体现代性家庭性别公

正观念的建构产生了诸多消极影响，尤其是使男

女个体对“男主外，女主内”、“丈夫的发展比妻

子更重要”、“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等传统性别观

念的认同率明显升高。

需要强调的是，当前传统性别观念复归并非

是向父权制男权社会的彻底倒退，而是向着实现

性别公正之路前进的漫长过程中暂时的曲折，因

为这种复归的基础不再以土地、财产私有和父系

继承为基础，而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及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涵盖女性在内的当代中国

各群体已在阶层、城乡、性别、族裔等多种维度

上高度分化，男尊女卑的传统性别观念及家庭观

显然缺乏统领女性全部生活的能力。

三、新时代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理

建设的推进路径

有效应对上述问题和挑战，既需要国家建立

支持家庭的政策体系，也需要社会工作及服务机

构的大力支持，更需要家庭性别公正理念的有效

推进，还需要家庭成员个体自觉的性别公正伦理

道德实践需要的推动。

（一）以建构社会性别主流化主导下的家庭政

策体系为根本

“家庭政策”是指包括法律在内的由国家以及

政府各部门所制定的旨在推进家庭性别公正建

设、有助于女性家庭地位提升的社会性别主流化

主导下的政策规定。自 1995年社会性别视角逐渐

被纳入我国社会发展各领域主流以来，在对建国

后保护妇女权益和促进性别平等的已有法律政策

进行修订和完善的同时，我国又陆续制定了诸多

与社会性别相关的法律政策，社会性别平等意识

越来越强。但迄今为止，由于我国社会政策体系

对家庭功能及其性别视角的忽视，其中关于家庭

性别公正伦理和提高女性家庭地位方面的政策法

规较少，与家庭公正相关的其它领域的政策法规

也存在诸多性别盲视和短视现象，即使有关家庭

性别公正的政策法规也存在诸多问题，如：仍以

男性标准作为提高女性家庭地位的标准而缺乏真

正意义上的社会性别平等精神，内容表述宽泛笼

统，原则性太强，实际可操作性差，而且内容分

散零碎，不够系统化，总体实效性较低。鉴于家

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对有效推进我国家庭文明建

设、实现社会公正及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

性，因此，充分履行国家及政府各部门应尽职责，

积极建构社会性别主流化主导下的家庭政策体系对

加强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极具必要性。

1.增强政府各部门领导干部的家庭性别公正

理念是前提

理念决定政策，政策承载理念，明确社会

性别主流化和家庭性别公正理念是家庭政策决

策的依据。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制定者、决策者

及执行者对社会性别主流化理念及家庭性别公

正问题存在盲视或短视，不同程度地缺乏敏感

度，甚至有人不知“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

这种现象直接影响到家庭政策本身的性别敏感

与否，也直接影响到家庭性别公正政策的制定

与执行效果，因而要推进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

设，无疑首先要通过国家倡导、教育培训、工

作实践、评估考核等多种渠道和形式，尤其是

充分发挥各级妇联的带头和垂范作用，努力提

升中央及地方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单位政策

制定者和执行者的社会性别理论素养及实践能

力，增强他们的性别敏感意识和性别歧视现象

的分辨能力，使他们既要认识社会公共领域消

除对女性的性别歧视与偏见、落实贯彻男女平

等国策的必要性，也要重视家庭内部女性地位

提升及男女平等实现程度对社会和国家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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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影响，唯有将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提高

到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层面，使性别公正意识纳

入到家庭领域及其相关领域决策主流，才有可能

提升相关政策制定及执行过程中的性别敏感度，

将习近平“对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犯罪行为要坚

决依法打击，对错误言论要及时予以批驳”［2］的

讲话精神落到实处，进而通过教育、宣传等办法

增强全体民众的性别敏感度。力求让家庭性别公

正理念深入人心，达到消除家庭性别不公现象，

提升女性家庭地位，建构和谐家庭的目的。

2.建构向女性倾斜的发展性家庭政策是核心

当前我国“男高女低”、“男强女弱”的性别

公正伦理格局显然向男性倾斜而对女性不够公

正。女性是维系家庭发展的中坚力量，而社会的

进步和发展又以家庭健康发展为基础，如果女性

受到家庭制约而不能获得全面自由发展，势必对

家庭及社会发展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有效推进

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就要制定一系列“关爱

家庭”、“以人为本”的基于支持女性发展、改善

女性福利的家庭政策。

第一，提高女性自身资源占有量并推动女性

在社会领域的发展，加强抵御传统性别文化规范

消极影响的意识及能力。应结合实际及时调整、

补充和完善相关政策，重点加强女性受教育、就

业及生育保障，为女性获取经济、政治等社会资

源、提升社会地位、增强社会竞争力创造公平环

境。不断扩大受保护女性范围，尤其要明确规定

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权利，使更多女性享有就业

保障；用人单位侵害女职工合法权益的处罚规定

应更具体，对为女性提供工作和照顾家庭便利的

企业实行税收减免、设立奖项等激励措施；通过

法律手段确立弹性工作制度，并设法防止企业以

此制度为幌子侵害职业女性权益；政府为只参与

家务劳动而未能就业的妇女提供社会保险参保费

用补贴，并对那些承担家庭责任的女性劳动者提

供哺乳误工费；国家给予生育保险资金支持，将

所有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

围，以维护女性生育权益不被侵害；加大对女

性，尤其是低学历女性和农村女性参与技能培训

和继续教育的投资；设立贫困地区女童教育专项

资金，扩大“两免一补”政策覆盖面，提高农村

贫困家庭女孩入学率等。

第二，政府要确立旨在促进性别公正的发展

性家庭政策。家务劳动及儿童照料方面，政府应

在《婚姻法》等法律政策中对家务劳动的经济及

社会价值予以高度肯定，倡导夫妻共担家务，明

确家务劳动付出者（不只是女性）的权益保障原

则，以消除家务劳动女性化的刻板印象，并对家

务劳动付出者因家务劳动及家庭照料造成的损失

给予适当经济补偿；应将婚姻期间夫妻一方获得

的文凭、资格、执照等产生的利益（包括预期利

益）纳入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以补偿另一方的支

持、投入和贡献；通过设立父亲假、开展“他为

她”活动等方式，打破照顾责任女性化的设定，

强调男性家庭责任，鼓励男性主动参与、共同分

担家务劳动。为减轻家庭养育孩子的负担，可适

当延长女性产假并将丈夫陪产假统一立法，同时

增加生育补贴、育儿津贴和学前教育补贴。还应

通过减免税收等优惠措施鼓励企业在企业内部提

供托儿设施，加大公共幼托服务投入。家庭财产

继承方面，应采用多种方法保障所有继承人无论

男女均有平等地享有继承遗产的权利。财产资源

分配方面，应建立并完善体现性别公正的夫妻财

产登记制度，夫妻对共同财产应“享有平等地占

有、使用、管理、收益及处分的权利……夫妻个

人财产由其本人享有占有、管理、使用、收益及

处分的权利”［10］；针对农村女性土地权利保障问

题，男女参与村民大会决策的人数比例应大体平

衡，保证女性土地权益问题上的发言权和决策

权，还要将保护女性土地权益的原则性规定细

化、具体化；保障出嫁他乡的女性及留在娘家的

出嫁女的娘家土地继承权、丧偶女性在迁入地的

土地权、无地或丧失土地女性的权益补偿；除发

包方（集体）外，侵犯妇女土地权利的个人及组

织也应给予司法救济，［11］等等。婚姻关系方面，

因欺诈、胁迫而结婚的或因其他原因非自愿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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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及虚假婚姻应作为可撤销婚姻，以保护受害

人婚姻权益；对实施家庭暴力侵害家庭成员人身

权利的违法行为人，受害人可请求人民法院依法

追究民事责任，［10］ 201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

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确立了告诫、人身安

全保护裁定、撤销监护制度等家暴处置新机制而

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

互尊重”原则性条款具体化，比如：明确忠实义

务请求权的概念、明确规定并完善“第三者”侵

害配偶权之民事责任等，以维护婚姻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促进夫妻婚姻情感公正。

（二） 以夯实女性及婚姻家庭社会工作服务、

倡导家庭性别公正理念为依托

实现家庭内的性别平等既需要政府政策支

持，也离不开社会多方力量的合作联动及对家庭

性别公正理念的广泛认可和大力倡导。

1.建立和完善补救性、预防性与发展性相结

合的女性及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更好应对当前婚姻家庭

及男女发展面临的复杂形势及各种挑战，我国女

性及婚姻家庭社会工作从最初各类民间组织提供

相关服务，到妇联运用社会工作方法展开实务，

再到民办专业社会工作机构广泛介入，已经初步

形成妇联主导、依托社区、专业机构参与的工作

模式，［12］但针对当前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中的

现存问题，首先需要各级妇联“主动作为，哪里

的妇女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妇联组织就要

站出来说话，依法依规为妇女全面发展营造环

境、扫清障碍、创造条件”［2］。其次还要不断拓展

社区现有服务领域，继续推进和完善补救性、预

防性与发展性相结合的城乡一体的女性及家庭社

会工作实务工作。加大对家政服务、公共托幼和

养老机构的投入，打破以家庭为主体的固有照料

模式，减少家务劳动对女性就业的冲击，缓解职

业女性家庭—工作之间的冲突；组织相关活动帮

助女性开发资源，获取技能，提升自身素质；对

夫妻间、亲子间、婆媳间及兄弟姐妹间的误解、

摩擦、分歧和矛盾，专业人员应及时提供调解服

务，对歧视女性及侵害女性权益等现象，要积极

为受害女性维权；广泛设立专门服务平台，运用

“先维情、再维权”理念，通过提供情感调解和法

律援助服务干预离婚危机、优化夫妻情感、营造

婚姻幸福；采用有效举措健全多方资源协同救助

的反家暴社会工作机制；以多种形式定期组织普

及社会性别理论知识、宣传家庭及社会各领域性

别平等理念及政策的教育培训，提升民众性别敏

感度及对各种性别不公现象的识别力及应对力；

对单亲、特困、失业等特殊女性群体提供专业社

工服务项目，为其组建关爱档案，给其以心理、

道义、经济及法律支持，助其树立自信并实现自

立；提倡将公共服务人员纳入政府公职人员行

列，对其进行教育培训和业务考核，以增强队伍

的专业性和稳定性；构建并完善农村女性社会工

作服务模式，积极宣传性别平等理念，帮助女性

参与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力促农村女性就业创

业、增加收益，尤其要为留守妇女提供生活、就

业、创收、情感、心理等全方位帮助。

2.大力提倡相互关爱、共担责任的家庭性别

文化风尚

家庭是父权制性别文化最难攻破的隐蔽“堡

垒”，要推进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必须采取强

有力措施，充分利用全社会各方舆论和大众传媒

工具，大力倡导和推广相互尊重、共担责任的家

庭性别公正理念及文化风尚，最大限度消除性别

歧视和男权文化的不利影响，为实现男女在家庭

领域的全方位平等提供不可或缺的良好社会氛

围。充分发挥婚姻家庭社会工作实务的龙头培训

教育作用，通过各种深入民众的喜闻乐见的活动

宣传家庭性别平等理念，扎实推进家庭性别公正

建设；充分利用学校教育主阵地影响，将男女平

等国策及家庭性别平等、公正理念贯穿于党校、

大中小学常规思想道德教育体系中，开设社会性

别理论、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等课程，剔除课程内

容及教育理念中隐含的性别歧视素材，并严格规

范教师言行、杜绝旧文化在学校的传播。在报

纸、广播、电视、电影、新闻期刊及网络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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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大众传媒领域建立家庭性别平等监管机制，

禁止、控制隐含家庭性别歧视的文化宣传。积极

发挥新闻传播工具的正向影响力，并通过各种形

式大力维护女性家庭权益，深度展示女性自尊、

自信、自立、自强风采。积极倡导夫妻共担家

务、同步发展理念，将家庭性别平等理念贯穿大

众传媒各领域、媒体宣传全过程。大力强化倡导

家庭性别平等、尊重女性的社会舆论环境，努力

推动公众尤其是男性文化观念的更新和进步。

（三）以家庭成员个体自觉的性别公正伦理道

德实践需要为动力

当前我国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的推进离不

开政府政策的支持、社会力量的协同推动及家庭

性别公正理念的文化氛围等外部客观条件，但外

因须通过内因才能真正发挥效力。要推进全社会

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深入发展，必须通过多种

渠道和方式让家庭男女成员个体自觉形成性别公

正伦理道德实践的内在需求。这就需要男女家庭

成员高度重视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对促进个

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接受

相关国家法律政策和社会倡导的社会性别平等理

念，力求在生活、学习实践及社会教育中提升对

男权主义传统性别文化和先进的性别平等理念的

辨识力，自觉抵制“男强女弱”、“男尊女卑”的

传统性别角色规范及家庭暴力、婚外恋等不利于

婚姻幸福的性别不公行为，形成男女相互尊重、

共担家务、权利平衡、遇事协商、互敬互爱、地

位平等的性别公正道德意识并自觉实践。其中，

女性要提高对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认识，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金钱观和婚姻观，树立终身学习终身

受益的观念，不断充实提升自己，遇到家庭资源

分配不公、夫妻权力不平等、家暴、婚外遇等性

别不公现象要敢于运用法律法规和社会舆论维护

自己的正当权益；而男性则要重新定位对女性的

认识，打破传统的“男外女内”传统观念，主动

承担家务劳动，同时抛弃传统性别规范贴在女性

身上的“弱者”标签，对女性独立生活和工作的

能力予以认可和肯定，在处理家庭重大事务问题

上，杜绝一言堂等独断专横的家庭作风，要给予

女性更多的人格尊重和情感关爱。总之，全面推

进我国新时代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需要男女

两性齐心合力、共同努力。

综上，彻底消除家庭内部男女不平等的种种

传统观念和行为，切实保障女性平等拥有各项家

庭资源、平等参与家庭事务决策、平等享有家庭

发展成果，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可

能一蹴而就。只有政府、社会及个人全方位、多

角度协同合作和并肩作战，才能积极推进新时代

家庭性别公正伦理建设，最终实现两性和谐发展

和社会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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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Building family gender justice ethics is a cornerstone for effective promotion of family civilization
and social justice. The demands for family ethics in China today tend to shift from gender equality to gender
justice, embodying an introspection on the theory and realities of gender equality in China and the absorption of
Western feminist visions on gender equity. Gender justice is of increasingly prominent significance in constructing
gender ethics in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new era. However, factors, such as the gender structure of the relative
resource endowments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gender role cognition, etc., have restricted the realization of
justice in family gender ethics. To meet these challenge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family policy system dominated
by the mainstream gender justice, strengthen social work on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and advocate the outlook on
family gender justice, and heighten family members’ consciousness of gender justic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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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 The key to establishing a modern state-owned enterpri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strengthening overall Party leadership and transforming Party building strength into the development strength. The
idea of creating a distinctive Party building brand can solve the“four stereotypes” in the traditional model for
Party building, and inject vitality and impetu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ate- owned enterprise. To create a
Party building brand for a state- owned enterprise in the new era, it is important to handle well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making concrete efforts” and“doing it creatively”. To be specific, it is important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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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of the enterprise, and hence create successively a Party building brand of the state-
owned enterprise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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